
黄山市环境影响区域评估成果应用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我市已完成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的区域，

指导区域内相关建设项目应用评估结果。

二、有关文件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皖环发〔2019〕85 号）；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落实环境影响区域评估

工作的通知》（皖环函〔2020〕412 号）；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推行“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环

境标准”工作的通知》（皖环发〔2021〕23 号）。

三、应用成果

各园区管委会应采用适当方式公开评估成果，供区域内

建设单位使用。项目建设单位可登录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各

园区管委会、各区县生态环境分局网站查询下载环境影响区

域评估报告及专家审查意见。

在落实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并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园区总

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法定规划要求的建设项目，在报告

有效期内，可根据情况相应开展以下内容的改革。

1.直接引用区域评估成果

入驻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编制依据、现状调查、部分结



论等可直接引用环境影响区域评估成果以及园区同步开展

的地质灾害、水土保持等区域评估成果。入驻建设项目在申

请表单上写明引用内容、作出有效承诺的，审批部门对引用

部分可不再审查。

2.打捆开展环评审批（两个循环园区及报告书类项目除

外）

在提出“四个清单”的区域内，两个循环园区及报告书

类项目除外，对选址集中、产业布局符合园区主导产业、建

设方案明确的同类型小微企业，支持合并开展打捆环评，明

确责任主体后，可以多个项目编制 1 份环评文件，单个项目

不再重复开展环评。

3.简化公众参与（两个循环园区除外）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要求、

园区内与规划主导产业相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开展公

众参与时可按照规定在公示次数、时限、方式上予以简化。

入驻项目涉及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特殊行业，或高

于区域性统一评估标准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4.优化审批服务

环评文件审批申请即到即受理,对需要进行现场踏勘的,

尽量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对污染物排放

量较小的报告表类项目不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咨询可通过

函审方式进行，最大限度缩短审核评估时限。园区内建设项

目纳入环评审批“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提高审批效率。

附件：环境影响区域评估成果应用承诺书



附件

环境影响区域评估成果使用承诺书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园区）

用地位置及规模

建设单位

承诺

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本单位已查询并阅知了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

影响区域评估成果和要求,承诺应用环境影响区域评估

成果真实有效。本单位已知晓违反承诺的后果,愿意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本承诺书一式 2 份,自盖章后生效。

2.在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时,承诺书随报审材料一并报送。

3.承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本承诺书。


